附件一


廠商資格
1、 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公司(商業)登記資料(下載網址：http://gcis.nat.gov.tw/index.jsp)（具有餐飲相關業務資格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。

2、 負責人及其股東必須無違警或前科犯法等不良紀錄（應備警政機關證明文件，獨資者免附股東證明文件）。
3、 烹調從業人員(廚師)應持有中餐烹調相關之技術證照（持證比率百分之五十），仍應依廠商投標文件（營運計劃書）所提報之員額為準，如有缺額將依合約第十三條相關罰則罰扣違約金。

4、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。
5、 最近三年無退票紀錄正本（需最近二個月內開立之證明）。

6、 提送承攬本會員工餐廳供膳業務營運計劃書。
